附件1：
采 购 要 求

一、供应商资质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承诺函）。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承诺函）。
3.工程质量检测资质（含地基基础、主体结构、钢结构专项资质）或建筑工程设计甲级及以上资质、须取得CMA认证（提供相关复印件）。
4.参加本次比价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承诺函）。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比选；
   注：上述资料均加盖公司鲜章。
二、技术要求
根据相关技术规范和要求开展鉴定工作，出具安全及抗震鉴定报告，配合后续加固设计相关工作。
三、商务要求
1.工期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0日完工。
2.服务地点：宜宾市高县中医医院。
3.履约保证金：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3.验收方式：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要求的标准质量和技术指标(包括每一项技术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采购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我院在国家有关规定、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及承诺与采购合同约定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4.付款方式：一次性付清，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收到供应商提交的与合同总价相一致的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通过采购人付款审签流程后15日内一次性支付合同总金额100%的款项。
5.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政府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bookmark: _GoBack]四、报价要求
项目最高限价：4.8万元，报价应包含与该项目有关的人工、设备、税费等一切费用。
注：本章采购要求中的条款为本次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应全部满足，否则视为响应文件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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